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实施细则（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构

建安全风险分类分级管控的预防体系，有效预防实验室事故发生，根

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专项行动的通知》（教

科信〔2021〕38 号）《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教科信〔2023〕5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

理办法（试行）》（教科信〔2024〕4 号）等规定要求要求，结合学校

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实验室危险源是指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健康损害的根源、

状态或行为，或其组合；危险源辨识是指识别危险源的存在并确定其

特性的过程；风险评价是指对危险源导致的风险进行评估，对现有控

制措施的充分性加以考虑以及对风险是否可接受予以确定的过程。

第三条 实验室根据存在的主要危险源类别进行分类管理，根据

危险源风险评价的安全风险程度进行分级管理，针对性地采取安全防

范和控制措施。本办法适用于全校所有实验室，包括教学实验室、科

研实验室、公共实验平台和实验辅助用房等。实验室以分室（房间）



为单位，根据室内开展的实验项目及所涉及的危险源类型确定安全分

类，根据室内使用和存放的危险源可能引发危险的严重程度确定安全

分级。

第二章 组织与领导

第四条 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指导实验室分

类分级管理工作，包括对分类分级管理实施细则的审议和对执行情况

的监督。

第五条 各学院负责按照本实施细则要求对所属实验室开展自

我危险源识别和风险评价，对实验室类型及级别进行认定，针对不同

风险级别的实验室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加强对高风险实验室的重点

管理。

第三章 分类与分级

第六条 实验室分类主要依据实验室所属学科专业类别及实验室

存在的危险源类别，将全校实验室分为机械类、电子类、其他类三种

形式。

（一）机械类实验室

机械类实验室包括从事机械设计与创意、切割与控制等涉及传动、

烫金、塑封等机械设备的实验室。这类实验室的主要危险源包括具有

绞、碾、碰、割、戳、切等功能的机械设备与工具，如工具或刀具飞



出伤人、切削伤人、手或身体被卷入、手或其他部位被刀具碰伤、被

转动的机具缠压等。

（二）电子类实验室

电子类实验室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通讯工程、测

控技术等专业方向中较多涉及的计算机、电路板等实验室，也包括各

专业设立的机房、语音室等。这类实验室主要危险源是带电导体上的

电能，如人员触电、电路短路、焊接灼伤等。

（三）其他类实验室

其他类实验室主要包括社科类、艺术类、体育类等相关专业的实

验室，危险源主要是少量的用电设备可能带来的用电安全风险。

第七条 根据不同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差异，实行实验室安全风险

分级管理机制。实验室分级主要依据实验室存放或实验时所使用的耗

材、仪器设备、废弃物等方面产生潜在风险的高低，将实验室安全风

险划分一级（较高危险等级）、二级（中危险等级）、三级（一般危险

等级）三个等级。

（一）一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涉及下列情况之一者，直接定为一级安全风险实验室：使用微波

炉、电烤箱、电磁炉、加热器等加热设备，使用机械加工类高速设备、

全天候不断电设备和不间断电源、印刷机械类设备、大型仪器设备等。

（二）二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涉及下列情况之一者，直接定为二级安全风险实验室：仪器仪表

类设备、机电类设备、电子类设备、体育器械类设备、电动工具等。



（三）三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文科类、艺术类相关专业的体验室、语音室等基础类实验室。

第八条 在实验室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对全校每一间实验室全覆

盖（包括实验准备室、仪器室、库房）进行安全风险定级，实验室安

全风险评价分级按照危险源就高原则。

第四章 实施与监督

第九条 实验室安全风险分级管理要求：

（一）实验室必须进行危险源风险评估（评价），根据危险源特

性制定安全防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二）资源保障中心全面履行各级实验室管理职能，重点对一级、

二级安全风险实验室进行监管。

第十条 根据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确定检查频次，依据相关法规

制度的管理要求实施检查。各级安全风险实验室检查要求：

（一）一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实验室要有工作日志，严格履行日常检查，每次使用完都应自查。

学院领导带队安全检查次数每月不少于 1 次，学校安全巡查次数每学

期不少于 2次。

（二）二级、三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实验室要有工作日志，严格履行日常检查，每次使用完都应自查。

学院领导带队安全检查次数每 2个月不少于 1次，学校安全巡查次数

每学期不少于 1 次。



第十一条 当实验室的使用方向、研究内容或设备数量等关键因

素发生改变时，实验室应当重新进行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并将结

果及时向所在学院报备，所在学院应及时报资源保障中心进行风险级

别的调整。

第十二条 资源保障中心对实验室分类分级实行年检制度，每年

年末对使用方向调整的实验室及时修正分类分级结果，准确地实施安

全监管。

第十三条 学校根据实验室安全定级情况，对较高风险等级实验

室较多、承担安全管理任务较重的学院，在实验室安全建设投入、实

验人员安全培训及目标绩效考核等方面优先给予支持和倾斜。

第十四条 各学院应严格按本细则做好实验室分类及风险评估分

级工作，若出现漏评或高风险等级低评等情况，应及时纠正。对于纠

正不到位或拒绝纠正的，学校将给予责令停止实验、封停实验室的相

应处理，直至完成整改。未纳入本细则的其它实验室风险源，由各学

院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研判确定风险等级并报资源保障中心备案。

第十五条 因被责令停止实验或封停实验室而影响教学科研工作，

由学院及相关责任人承担全部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标准执行。

第十七条 本细则由资源保障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原《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实施细则》废止。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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